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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阿拉伯

联合酋长国气候变化和环境部有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输华骆驼乳

产品检验检疫要求议定书的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允许符

合要求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骆驼乳产品进口： 

一、检验检疫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

商品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

施条例》。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》。 

（三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气候

变化和环境部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输华骆驼乳产品检验检疫要

求议定书》。 

（四）《海关总署关于明确进口乳品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》。 

二、允许进口的产品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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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输华骆驼乳产品（以下简称输华骆驼乳产

品）是指原产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（以下简称阿联酋）、以经过

适当热处理的骆驼乳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乳产品，包括发酵乳

和乳粉。 

三、生产企业要求 

输华骆驼乳产品生产企业经阿联酋官方批准或注册，在阿联

酋官方的监督之下且符合中国和阿联酋有关动物卫生和公共卫生

的要求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

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》，向中国出口骆驼乳产品的生

产企业应当经中国注册。未获得注册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得向中国

出口。 

四、提供原料乳的奶畜要求 

为输华骆驼乳产品提供原料乳的骆驼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采集生乳前至少一个月，农场无口蹄疫病例或疑似病

例。 

（二）采集生乳时，农场未发现炭疽临床症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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